
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文 件

晋教基〔2021〕45 号

山西省教育厅关于转发《教育部办公厅

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：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

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21〕3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迅速转发至所

辖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，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开展托管服务、解决学生暑期“看护难”问题是落实中央

“双减”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，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

感的民生实事工程，是各级教育部门和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使

命。各地、各校要立即行动起来，多措并举，积极拓宽资源渠

道，合理安排服务内容，切实把好事办早、办好、办扎实。要

坚持教师志愿、学生自愿和公益普惠的原则，突出服务重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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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相应管理措施，切实保障师生安全，严禁以课后托管名义

乱收费或组织集体补课、讲授新课。

附件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

知

山西省教育厅

2021 年 7 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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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支持探索开展
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

育局：

暑假临近，为满足广大家长需求、解决学生暑期“看护难”

问题，引导和帮助学生度过一个安全、快乐、有意义的假期，

近期一些地方推出了暑期托管服务，这是减轻家长负担、解决

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创新举措，是加强教育关爱、促进学

生全面健康成长的有益探索。为引导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

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鼓励学校积极承担。地方教育部门要从本地实际出

发，鼓励有条件的学校积极承担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工作，并作

为学党史、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重要载体。同时，积极会同共

青团、妇联、工会、社区等组织，通过多种途径、多种形式提

供学生暑期托管服务。

教基厅函〔2021〕30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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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引导教师志愿参与。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积极引导

和鼓励教师志愿参与学生暑期托管服务，不得强制。对志愿参

与的教师应给予适当补助，并将志愿服务表现作为评优评先的

重要参考。要统筹合理安排教师志愿参与托管服务的时间，保

障教师权益，既要保障教师暑假必要的休息时间，也要给教师

参与暑期教研、培训留出时间。

三、坚持学生自愿参加。暑期托管服务主要面向确有需求

的家庭和学生，并由家长学生自愿选择参加，不得强制要求学

生参加。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要主动向家长宣传告知具体安排。

同时，积极引导家长关心重视孩子暑假生活，尽量抽出一定时

间，加强亲子陪伴、交流互动，使孩子的暑假生活更加丰富多

彩。

四、合理安排服务内容。托管服务应以看护为主，确保学

生能够得到充分休息。提供托管服务的学校应开放教室、图书

馆、运动场馆等各类资源设施，在做好看护的同时，合理提供

一些游戏活动、文体活动、阅读指导、综合实践、兴趣拓展、

作业辅导等服务，不得组织集体补课、讲授新课。

五、积极拓宽资源渠道。有条件的地方和学校在托管服务

中，要充分利用当地红色教育基地、博物馆、文化馆、科技馆、

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社会教育资源；要积极吸纳大学生志愿者、

社会专业人士等参与学校托管服务。

六、坚持公益普惠原则。地方教育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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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暑期托管服务经费保障机制，可参照课后服务相关政策，采

取财政补贴、收取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。实行

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的，收费标准由地方教育部门商有关主管

部门制定，并向社会公示、做好宣传工作，学校不得违规收费。

七、切实保障师生安全。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完善安全

管理制度，明确参与托管服务人员安全责任，制定安全应急预

案，加强安全卫生教育和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消除

托管场地安全隐患，确保师生人身安全。

教育部办公厅

2021 年 7 月 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
教育部办公厅 2021 年 7 月 8 日印发


